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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教師以學術研究型送審檢核表
送審人：                  任教所、系(中心)：                   
送審等級：□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一、送審人檢附表件：

1.□ 教師申請升等個人資料表1張

2.□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1張及資料夾乙冊（由各單位核章及計分完成）

3.□ 專門著作各4本（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代表著作有合著人，應附合著人證明一式5份（正本1份簽名蓋章，另4份影本請黏貼於代表作封面內頁第一頁，正本交人事室）

4.□ 代表著作中文摘要1份

5.□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育部學審會)
6.□ 升等切結書1張
7.□ 迴避審查者名單1份（若無時不需檢附）

二、請送審人自行檢視是否符合下列之規定：

1.□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最近一學年度教師評鑑要求標準之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教師評鑑結果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研究成果應符合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件數之條件。(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一份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等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3.□ 符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學術研究型送審教師資格之全部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學術研究型送審教師資格之全部規定內容)
4.□ 送審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5.□ 符合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
6.□ 符合送審代表著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7.□ 符合代表著作有合著人，附合著人證明。
8.□ 符合送審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由送審人擇定至多5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著作，其餘列為參考著作。

9.□ 送審之技術報告撰寫內容符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八點規定。

本人已詳閱並完全了解教育部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及「南開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與「南開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之相關規定，以上各項資料之勾選均經本人多次確認，均符合事實，如有任何虛偽造假或不實，願接受以偽造文書及違反學術倫理處置。
                    送審人親筆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南開科技大學教師以技術研發型送審檢核表

送審人：                  任教所、系(中心)：                   
送審等級：□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一、送審人檢附表件及技術報告之成果：

1.□ 教師申請升等個人資料表1張
2.□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1張及資料夾乙冊（由各單位核章及計分完成）

3.□ 專門著作各4本（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代表著作有合著人，且附合著人證明一式5份（正本1份簽名蓋章，另4份影本請黏貼於代表作封面內頁第一頁，正本交人事室）
4.□ 代表著作中文摘要1份

5.□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育部學審會)
6.□ 升等切結書1張
7.□ 迴避審查者名單1份（若無時不需檢附）

二、送審人自行檢視送審技術報告是否符合下列之規定：

1.□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最近一學年度教師評鑑要求標準之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教師評鑑結果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研究成果應符合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件數之條件。(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一份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等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3.□ 符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技術研發型送審教師資格之全部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技術研發型送審教師資格之全部規定內容，並請另提供一份七年內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及技術移轉金、專利授權金繳交本校證明等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4.□ 符合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
5.□ 送審之實務研發成果技術報告撰寫內容符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6.□ 符合送審之代表著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7.□ 符合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
8.□ 符合代表著作有合著人，附合著人證明。
9.□ 符合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10.□ 符合送審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由送審人擇定至多5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著作，其餘列為參考著作。

11.□ 以相關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作為參考著作時，專門著作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本人已詳閱並完全了解教育部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及「南開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與「南開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之相關規定，以上各項資料之勾選均經本人多次確認，均符合事實，如有任何虛偽造假或不實，願接受以偽造文書及違反學術倫理處置。
                    送審人親筆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南開科技大學教師以教學實踐研究型送審檢核表
送審人：                  任教所、系(中心)：                   
送審等級：□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一、送審人檢附表件：

1.□ 教師申請升等個人資料表1張
2.□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1張及資料夾乙冊（由各單位核章及計分完成）

3.□ 專門著作各4本（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代表著作有合著人，應附合著人證明一式5份（正本1份簽名蓋章，另4份影本請黏貼於代表作封面內頁第一頁，正本交人事室）

4.□ 代表著作中文摘要1份

5.□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育部學審會)
6.□ 升等切結書1張
7.□ 迴避審查者名單1份（若無時不需檢附）

二、請送審人自行檢視是否符合下列之規定：

1.□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最近一學年度教師評鑑要求標準之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教師評鑑結果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研究成果應符合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件數之條件。(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一份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等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3.□ 符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教學實踐研究型送審教師資格之全部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教學實踐研究型送審教師資格之全部規定內容)

4.□ 送審之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撰寫內容符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第八點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5.□ 送審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6.□ 符合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
7.□ 符合送審代表著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8.□ 符合代表著作有合著人，附合著人證明。

9.□ 符合送審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由送審人擇定至多5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著作，其餘列為參考著作。

本人已詳閱並完全了解教育部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及「南開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與「南開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之相關規定，以上各項資料之勾選均經本人多次確認，均符合事實，如有任何虛偽造假或不實，願接受以偽造文書及違反學術倫理處置。
                    送審人親筆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南開科技大學教師以文藝創作展演型送審檢核表
送審人：                  任教所、系(中心)：                   
送審等級：□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一、送審人檢附表件：

1.□ 教師申請升等個人資料表1張
2.□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1張（由各單位核章及計分完成）及資料卷夾乙冊

3.□ 送審作品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且附有合著人證明一式5份（正本1份簽名蓋章，另4份影本請黏貼於代表作封面內頁第一頁，正本交人事室）

4.□ 藝術作品各4本
5.□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育部學審會)
6.□ 升等切結書1張
7.□ 迴避審查者名單1份（若無時不需檢附）

二、請送審人自行檢視作品是否符合下列之規定：
1.□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最近一學年度教師評鑑要求標準之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教師評鑑結果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研究成果應符合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件數之條件。(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一份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等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3.□ 符合副教授以文藝創作展演型送審升等教授者，送審人須為送審代表作品之第一作者且為通訊作者。

4.□ 符合送審作品代表著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5.□ 符合代表作品有合著人，附合著人證明。

6.□ 符合送審作品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
7.□ 以相關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作為參考著作時，專門著作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8.□ 符合送審之成就證明應附書面報告。

9.□ 成就證明內容符合規定。

10.□ 符合送審之成就曾獲得獎勵，得一併送相關證明參考。

11.□ 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文藝創作展演型送審之規定。
本人已詳閱並完全了解教育部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及「南開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與「南開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之相關規定，以上各項資料之勾選均經本人多次確認，均符合事實，如有任何虛偽造假或不實，願接受以偽造文書及違反學術倫理處置。
                    送審人親筆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南開科技大學教師以體育競賽型送審檢核表
送審人：                  任教所、系(中心)：                   
送審等級：□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一、送審人檢附表件：

1.□ 教師申請升等個人資料表1張
2.□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2張（由各單位核章及計分完成）及資料卷夾乙冊

3.□ 送審作品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且附合著人證明一式5份（正本1份簽名蓋章，另4份影本請黏貼於代表作封面內頁第一頁，正本交人事室）

4.□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各4本

5.□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教育部學審會)
6.□ 升等切結書1張
7.□ 迴避審查者名單1份（若無時不需檢附）

二、請送審人自行檢視作品是否符合下列之規定：
1.□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教學研究成果、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最近一學年度教師評鑑要求標準之規定。(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教師評鑑結果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 符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教師以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教學研究成果、成就證明)提出升等或專業技術人員提出升等時，其研究成果應符合之產學合作計畫案件數之條件。(請務必詳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第六條第三項至第六項之規定內容，並另提供一份計畫核定清單或合約書等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3.□ 檢附體育競賽成就證明(表列重要賽會獲有名次之證明)。
4.□ 檢附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之競賽實務報告。
5.□ 競賽實務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6.□ 符合代表成就(代表著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7.□ 符合送審成就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獲得。
8.□ 符合代表成就係2人以上共同完成，應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或有關單位提具證明。

9.□ 符合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係以體育競賽成就證明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10.□ 以相關專門著作(含技術報告、作品、成就證明)作為參考著作時，專門著作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

11.□ 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體育競賽證明送審之規定。

本人已詳閱並完全了解教育部公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及「南開科技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與「南開科技大學教師多元升等審查準則」之相關規定，以上各項資料之勾選均經本人多次確認，均符合事實，如有任何虛偽造假或不實，願接受以偽造文書及違反學術倫理處置。
                    送審人親筆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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